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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关于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
辅导工作进展报告（第十八期） 

 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： 

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旭农发”、“辅

导对象”或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。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德证券”或“辅

导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

及《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

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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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在本期辅导中，中德证券参与金旭农发辅导工作的人员为：

毛传武、杨建华、樊佳妮、龚宇轩、王中昊，由毛传武任组长，

具体负责金旭农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的辅导事宜。 

参与本次辅导的人员均为中德证券正式从业人员，具有证券

执业资格，具备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符合中国

证监会的有关要求，具备辅导资格。 

此外，参与辅导的中介机构还包括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。 

（二）接受辅导人员 

本辅导期内，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金旭农发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、持有 5%及以上股份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事务

合伙人委派代表。 

本辅导期内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及

以上股份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变化如

下： 

经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，提

名晏芝伦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。 

经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，提

名蔡文政、刘志荣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。 

经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彭奥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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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为第五届职工监事的议案》，选举彭奥先生为第五届职工监事。 

经第四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梁兵为公

司财务总监。 

2024 年 6月 17日，唐若嘉因工作调整，不再担任公司董事

会秘书职务。 

除上述人员变更外，其余人员无变化。 

（三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1．备案日期 

辅导备案日期为 2020 年 7月 3 日。 

2．本次辅导期限 

本期辅导时间从 2024年 4月 1日起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。 

3．辅导方式 

（1）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

中德证券辅导小组通过组织工作例会、专项讨论会、中介机

构协调会等方式，及时与公司和各中介机构沟通上市工作进展、

尽职调查发现问题及解决思路。 

（2）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

中德证券辅导小组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持续进行全面的

尽职调查，分别对法律情况、业务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核查，督

促公司完善公司治理、健全内控制度、梳理业务体系、解决财务

问题等。 

（四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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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辅导期间，中德证券辅导小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已制定的辅导工

作安排和计划，持续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辅导。辅导工作提

高了辅导对象的规范运行意识。主要辅导内容如下： 

辅导小组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持续收集历史沿革、业务

技术、财务会计、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基础材料。在前期尽职调查

的基础上，重点针对金旭农发内部控制、财务会计、独立性等方

面进行尽职调查。辅导小组向公司及管理层传达最新监管动态。

辅导小组在本期补充部分尽职调查清单，对金旭农发提出了部分

专项问题和解决方案，进一步完善尽职调查工作，并督促公司对

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。辅导小组向公司及管理层

进行新《公司法》培训解读，督促公司以内部制度建设、机构设

置、董监高任履行职、决策程序运行和治理约束机制为重点开展

自查整改，提高治理水平。 

（五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还包括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

所，其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效梳理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

（一）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完善 

辅导小组持续跟进公司内控制度建设的落实情况，虽然目前

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、财务管理体系、内部决策与

控制体系，能够基本做到规范运作、独立运行。但与上市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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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及新《公司法》相比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，需督促各部门

将制度落实到位，进一步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 

辅导小组在本次辅导工作中，督促辅导对象严格执行相关制

度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，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。 

（二）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事项 

在本次辅导期间，由于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

生变更，辅导小组在更新被辅导人员名单的同时对新进人员进行

辅导。 

此外，持续督促发行人结合新《公司法》完善内部决策和控

制制度，督促发行人在日常业务中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，提升

发行人的内控水平。 

（三）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 

2024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公司根据董事

会决议，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调整，调整事项为增值税进项

税留抵退税转出。 

截止 2023 年 12月底，公司及下属营销分公司有进项留抵税

额共计 38,495,330.03 元，其中金旭本部进项留抵税额

14,602,625.25 元，营销分公司留底税额 23,892,704.78 元，均为

2022 年以前留抵税额。目前公司的留抵税额的进项主要来源于

普通农产品发票的计算扣除，不符合国家的留底退税政策，不能

享受留底退税，故将上述进项留抵税额转出至以前年度损益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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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导小组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

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客观公允地

反映了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没有

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存在财务造假、财务内控重

大缺陷等情形。 

辅导小组持续督促发行人完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，持续关

注发行人财务状况，并及时对相应问题进行规范。 

（四）关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相关事项 

2024 年 5月 17日，农金高投（湖北）债转股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湖北农发畜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湖北农发畜牧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农金高投（湖北）债转

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25,000,000股。 

本次转让完成后，湖北农发畜牧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

10,594.9153 万股，持股比例自 46.913%升至 61.4014%；农金高

投（湖北）债转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由持股 14.4884%

变为不再持股。 

上述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

股股东未发生变动。辅导小组敦促发行人完善后续股权转让相关

情况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中德证券将继续按照辅导计划，联合其他中介机构通过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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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会、访谈、收集整理所需材料，持续关注公司经营业绩情况，

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公司治理、加强规范运作等方面的建议，督促

金旭农发解决上市过程中的相关问题，进一步推进公司的上市进

程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